
1 

  
  第第四四届届董董事事会会第第十十七七次次会会议议决决议议公公告告  

证券代码：601006       证券简称：大秦铁路     公告编号：【临 2016-038】 

 

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 2016年 11月 28日以通讯

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2016年 11月 22日以书面和电子邮件形式送达各位董事

及监事，应出席董事 11 人，实际出席董事 11 人。本次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和《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

规则》的有关规定。 

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以下议案： 

议案一、关于与中国铁路总公司签署<综合服务框架协议>的议案：根据《国务

院关于组建中国铁路总公司有关问题的批复》（国函【2013】47 号），公司实际控制

人原铁道部实施“政企分开”，变更为中国铁路总公司。因中国铁路总公司不具有原

铁道部的政府属性，在所有与改革有关的一切必要手续及程序正式完成之后，公司

与中国铁路总公司及其下属单位因铁路运输业务持续发生的相关交易构成关联交

易。 

公司与中国铁路总公司及其下属企业间因路网相互使用、提供服务等产生的交

易，是公司正常经营活动所必需的，沿用相关政府部门制定的定价原则。国铁系统

内执行统一的交易清算价格，适用于包括公司在内的各相关铁路运输企业。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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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环境未发生实质变化。 

为进一步规范关联交易事项，公司拟与中国铁路总公司签署《综合服务框架协

议》。《综合服务框架协议》履行期三年，自 2017 年 1月 1日至 2019年 12月 31日。 

该事项将提交公司 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已事前认可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并发表独立意见；公司董事会审

计委员会（代行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职责）亦对此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书面审核意

见。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赵春雷先生、俞蒙先生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表决票 9票，赞成票 9 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公司将在协议签署后，按规定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相关临时公告。 

议案二、关于召开公司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定于 2016年 12月

30日，通过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 

表决情况：表决票 11票，赞成票 11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票。 

 

 

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 年 11月 30日 


